
文化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
文授資局物字第11330026779號

主　　旨：委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辦理國定卑南考古遺址之監管保護，期間自中華

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

依　　據：
一、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8條第2項。

二、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、第3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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